静安区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》、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》等有关规定，成立静安区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专家咨询委员会”）。为进一步完善卫生应急行政决策机制，加强和规范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管理，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科学决策水平和处置能力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 专家咨询委员会作为本区卫生应急工作的技术支持，应当遵循科学严谨、求实创新、主动参与的原则，发挥多学科、多专业的综合优势，积极开展卫生应急相关领域的研究，为完善静安区卫生应急体系、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决策咨询。

第三条  由区卫生计生委负责组建和管理专家咨询委员会，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从事卫生应急管理、公共卫生、临床救治的专家组成。区卫生计生委负责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日常管理，由卫生应急办公室统一协调相关工作，提出专家咨询委员会设立、变更、撤并的意见，受理工作意见和建议。

第四条 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由区卫生计生委根据卫生应急工作实际需要，从“静安区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库”成员中选取产生。如有调离、不再担任相关工作或因客观情况或个人原因不能承担工作的，应及时调整，并由相同或相近专业的专家替补。

第五条  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研究国内外卫生应急相关领域的发展战略、方针、政策、法规和技术规范，了解相关工作进展情况；

（二）参与研究制订静安区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与发展有关规划、政策、法规及各类实施方案；

（三）对突发事件的预防、准备和处置各环节工作提供意见和建议，为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，并给予技术支持和指导。

第六条 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（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放宽至中级职称），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；行政管理人员为相关单位或科室负责人；
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能够较好地完成卫生应急相关工作。

第七条  成员享有以下权利：

（一）根据要求参与专家咨询委员会举行的各项活动，获取相关信息资料；

（二）向区卫生计生委及专家咨询委员会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；

（三）在参与决策咨询过程中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和建议；

（四）可自愿退出专家咨询委员会。

第八条  成员承担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本管理办法；

（二）积极参加各项活动，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；

（三）承担专家咨询委员会组织的咨询、调研等任务；

（四）在咨询工作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和重要资料，未经有关部门同意，不得擅自对外泄露。

第九条  本管理办法由静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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